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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实质性会议 

2011 年 7 月 4 日至 29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
*
 项目 2(b) 

高级别部分：年度部长级审查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不列颠哥伦比亚印第安

酋长联盟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了下列声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第 31 段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 E/20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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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 
 
 

 加拿大第一民族人民长期遭受压迫，其中包括将教育作为同化第一民族儿童

的体制手段。如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有 130 多所第一民族掌管的学校，旨

在为学生奠定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坚实基础，为他们在当代社会充分发展做好准

备。必须推动不列颠哥伦比亚第一民族的学生取得更大成功这一需要受到广泛认

可，但是第一民族和非第一民族学生在教育体制所有阶段在成绩方面仍然存在着

相当大的差距。2006 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第一民族与省政府和联邦政府缔结了管

辖协定，为认可和落实不列颠哥伦比亚第一民族对保留地的教育管辖权提供了立

法基础。五年过去了，加拿大政府仍然没有提供能让我们行使权力的资金。 

 2010 年 11 月 12 日，加拿大政府批准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因而

通过了包括第 14 条在内、国际公认的教育方面的承诺。《宣言》倡导由土著人民

自己决定和掌管教育事宜；但是，为了实现这些教育目标，各国还必须履行各项

承诺以确保必要的能力。《宣言》第 37 条规定，“土著人民有权要求与各国或其

继承国订立的条约、协定和其他建设性安排得到承认、遵守和执行，有权要求各

国履行并尊重这些条约、协定和其他建设性安排。” 

 关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第一民族，2006 年加拿大通过了第一民族对《教育法》

的管辖权，只是部分上履行了《宣言》下的教育承诺，尽管该法案和相关的省级

《第一民族教育法》正式确认了两级政府的承诺，即认可第一民族对保留地上从

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教育管辖权。在谈判第一民族教育管辖协定时，加拿大政府

承诺提供充足的执行资金。时至今日，政府资金援助并未考虑为第一民族的学校

提供对等的资金；因此，不可能充分行使教育管辖权。 

 应感谢加拿大认可第一民族对我们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教育具有管辖权。但

是，为了加快实现第一民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与教育相关的目标，加拿大政府

必须充分履行《宣言》下的承诺，包括履行关于为教育管辖协定提供充足资金所

做的承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切实实现并履行我们的全部管辖权。 

 在国际方面，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建立一个综合框架，评估教育方面

的国际承诺和协定的执行情况。对框架进行有效设计，可以回答“充分执行是怎

么回事？为何必须充分执行”等问题。综合框架也可包括各国评估执行情况的正

面机制，还有大量证明材料及财务考虑和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 

 * 本声明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